
* 滙豐不能提供任何稅務建議。如需有關建
議，請諮詢獨立稅務顧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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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細閱表格第二頁所載的指示，確保填寫正確的表格。

A. 第1部 – 個人賬戶持有人的身分識辨資料

第1欄 賬戶持有人的姓名

填寫您於身分證明文件上的姓名﹐例如您向本行提供的香港身分證或護照

上的姓名。

第2欄 香港身分證或護照號碼

填寫您的香港身分證號碼。如你沒有香港身分證﹐請填寫您的護照號碼。

第3欄 現時住址

按表格內的分行格式填寫完整地址。

請勿使用：

郵政信箱或代收地址

第三方地址

金融機構的地址

第4欄 通訊地址

如果您的通訊地址與現時住址不同，請填寫通訊地址。

注意：請填寫一個完整的地址，並註明其所在國家/地區。

第5欄 出生日期

按「 日／月／年」格式填寫您的出生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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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匯報標準 — 個人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 
*此爲填寫指引，僅供参考之用，並不可替代個人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。 

如為聯名戶口，每位戶口持有人必須分別填寫一份表格。 
個人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（CRS-I (HK)）必須準確填寫，不得塗改。 
如果填寫有誤，請用新表格重新填寫。 
請勿使用塗改液或其他塗改工具。 

所有個人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均必須以英文或中文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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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滙豐不能提供任何稅務建議。如需有關建
議，請諮詢獨立稅務顧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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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sistance/tax-identification-numbers/>. 

經合組織已提供若干有關可接受的編號及格式的資料。您可瀏覽以下網站

<https://www.oecd.org/tax/automatic-exchange/crs-implementation-and- 

C. 第3部 – 聲明及簽署 

您必須是第一部所述的個人(或者獲授權代表個人簽署)。 

1.   請簽署表格。 

2.  請按「日／月／年」格式在表格上填寫日期。 

3.  請於日期下以正楷填寫您的姓名。 

4.  如果您代表第一部所述的個人簽名，請註明您簽署表格的身分。 

assistance/tax-residency/>。 

有關稅務居住地的更多資訊，請瀏覽經合組織CRS 網站的稅務居住地網頁

<https://www.oecd.org/tax/automatic-exchange/crs-implementation-and- 

注意：一般而言，要斷定某人是否屬一個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（通常是您

有義務繳納薪俸稅的國家／地區），會根據該人身處之地或逗留於該地的時 
間。如銀行發現客戶資料顯示該客戶與新的或不同的稅務管轄區有關聯（例
如賬戶持有人為該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，或在該稅務管轄區擁有地址、保
留郵件指示或轉交地址，或授權書的獲授權人或獲授權簽署人的地址位於該
稅務管轄區），銀行可能要求客戶提供進一步資料。 

如您未能提供稅務編號，請註明理由A、B或C。 

如您選擇理由B﹐則請您解釋不能提供稅務編號的原因。請您在表格的表內填 

寫此項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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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第2部 – 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（以下簡稱「稅務編 

號」） 

此編號視乎您的稅務居住地而定。如您是香港稅務居民，稅務編號應為香港身份 
證號碼。請提供完整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包括校驗碼（不包括括號符號），標準格 
式為@123456#。 
(a) @ 代表字母表中的任意一個或兩個大寫字母。 
(b) # 是校驗碼，有11個可能的代碼，從0到9中任一數字，或字母A。 


